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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山市青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一期） 

 

佛山市青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对象、发行人、

青松科技)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作为辅

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等有关规定,以及《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佛山市青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辅导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现

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承担本期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为中信建投证券。中信建投证

券已派遣正式员工温家明、翁嘉辉、宋立城、马鹏程组成辅导小

组，具体负责青松科技本期辅导的各项工作。该四名辅导人员均

具备证券从业资格，且具备有关法律、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

技能，有较强的敬业精神，且均未同时承担四家以上的拟上市公

司辅导工作。中信建投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及辅导人员的安排符

合相关规定。自辅导备案日（2021年 11 月 4 日）至本报告出具

之日，辅导工作小组成员未发生变化。 

担任本期辅导工作的其他中介机构还有：北京金诚同达律师

事务所、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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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本阶段辅导的时间为自辅导备案日（2021 年 11 月 4 日）至

本报告出具之日。 

本辅导期间内，中信建投证券辅导小组通过规范公司内控制

度、分享 IPO 审核政策、协助确定募集资金融资规模和投资方向、

开展股权核查等方式对发行人进行辅导。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本期辅导的主要内容如下： 

1、规范公司内控制度 

中信建投证券辅导小组与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天职国

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通过持续全面尽职调查等方式，

督促公司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司内控制度。 

2、分享 IPO 审核政策 

中信建投证券辅导小组与发行人分享 IPO 申报企业的相关统

计数据、所在行业审核关注要点等，使发行人跟踪和了解 IPO 审

核情况，以及对企业规范性的要求。 

3、协助确定募集资金融资规模和方向 

中信建投证券辅导小组根据企业的预计盈利规模、股本情况

以及业务发展方向，协助发行人确定了募集资金融资规模和方向。 

4、开展股权核查 

中信建投证券辅导小组结合资金流水等核查措施对发行人股

权进行核查，并访谈了发行人主要股东，就其中股权存在瑕疵的

方面，制定了整改方案，并跟踪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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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本辅导期间内，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天职国际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配合中信建投证券对公司进行了业务跟

踪，并及时解答公司咨询的相关问题。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1、发行人业务市场容量及成长性 

（1）主要问题描述 

发行人主营 LED 户外显示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专注于

交通显示领域。发行人以境外销售为主，境内销售为辅，目前境

外疫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受所在细分市场的市场容量及成长性

限制，发行人未来业绩增速可能有所放缓。 

（2）解决方案 

截至 2020 年，全球 LED 交通显示行业市场规模达到 57.62

亿美元。根据 Allied Market Research 预测，预计到 2027 年，

全球的 LED 交通显示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 105.16 亿美元，发行

人所处行业市场规模发展空间广阔。发行人通过视频会议、参加

线上展销会、视频参观工厂等方式提高与境外客户沟通频率和效

果，巩固并强化境外业务；同时加强境内客户的开发力度，降低

境外疫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对公司的影响。 

2、报告期内租赁的场所存在瑕疵 

（1）主要问题描述 

目前发行人主要生产经营场所为租赁取得，发行人向夏北经

济联合社租赁的位于佛山市南海区三山 E03街区的 21,547.64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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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土地属于国有划拨用地，用途为工业用途。 

（2）解决方案 

发行人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取得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

局出具的《证明》，“经核查，佛山市青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租

的上述土地连同地上建筑物不违反相关土地管理、规划方面法律、

行政法规和政府文件的规定。经理解，未来三年内，上述土地和

建筑物暂未有拆迁或征收计划。”因此发行人租赁的主要生产经

营场地合法合规，未对发行人业务造成不利影响。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1、股份支付影响的测算 

主要问题：发行人历史上涉及控股股东无偿赠送及股份激励

的情况，且未作相应会计处理的情形，会降低公司期初未分配利

润，但未造成重大影响。 

解决方案：与发行人会计师共同测算股份支付对期初未分配

利润的影响。 

2、部分股权存在瑕疵 

主要问题：发行人部分股权存在代持的情况，需要尽快进行

处置。 

解决方案：相关代持股权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下一阶段，辅导人员将继续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对青松科技继续进行辅导工作，工作重点内容包括： 

1、通过自学、个别答疑、集体研讨、辅导培训等多种形式继

续督促辅导对象深入学习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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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继续督促青松科技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

度； 

3、跟踪瑕疵股权的处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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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佛山市青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一期）之辅导机构签章

页） 

 

本期辅导人员签名： 

 

                          温家明           翁嘉辉 

 

 

                          宋立城           马鹏程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章） 

 

 

年   月   日 

 


